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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台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标准由台州市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台州市黄岩双楠红糖专业合作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海忠、蔡锡华、金罗漪、何杰、史婕、李迪、彭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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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的产地和环境条件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的术语和定义、原辅材料要求、加工企业基本条件、加工方法与工艺流程、贮存、保质期及生

产记录要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的质量安全要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的标志使用

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产地、加工工艺、质量安全及标志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687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T 10498-2010 糖料甘蔗

DJG331003/T 25-2016 黄岩红糖 糖蔗产地环境条件

NY/T 2775-2015 农作物生产基地建设标准 糖料甘蔗

NY/T 789-2004 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06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氧化钙

GB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糖料甘蔗产地

台州市黄岩区区域范围：北纬28°31′43″-- 28°42′08″，东经121°04′13″-- 121°19′46″

之间。具体为：台州市黄岩区所辖头陀、北洋、澄江、茅畲、新前、院桥、高桥、沙埠、南城、西城等

10个乡镇、街道，164个行政村，东至院桥镇上春村，南至院桥镇占堂村，西至北洋镇联宏村，北至新

前街道东林岙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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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红糖

以糖蔗产地的糖料甘蔗为原料，且经传统锅灶煎熬方式生产的红糖。经提取糖汁、清净处理后，直

接煮制不经分蜜的糖。其外形色泽嫩黄而略带青色，质地松软，散似细沙，纯净无渣。

4 产地环境条件

4.1 总体要求

选择地势平坦、空气清新、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交通便利、排灌方便、土层肥厚的地区建

立集中连片的糖蔗种植基地。种植糖蔗的土壤要求耕层厚度大于20厘米，肥力中等以上，基地周围5公

里及主导风向的上风向20公里范围内应无明显工矿企业污染源。

4.2 糖蔗生产产地环境要求

糖蔗生产产地环境应符合 NY/T 391、DJG331003/T 25-2016 的标准。

4.3 糖料甘蔗

黄岩红糖以糖料甘蔗为原料，原料来源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糖料甘蔗产地规定，原料

品质应符合GB/T 10498-2010的规定。

4.4 生产加工用水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GB 5749规定。

4.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品安全指标应不低于国家相关的规定。

5 加工企业基本条件

加工企业人员、原料堆放场所、加工场所选址、厂房和车间、设施和设备及卫生控制程序，包括相

关记录应符合GB 14881规定。糖蔗运抵堆放及加工场所后，有专人记录看管，堆放时间不超过2天。

6 加工方法与工艺流程

黄岩红糖采用电动机械榨汁与传统锅灶煎熬相结合的加工方法。锅灶为传统的“一”字型铁锅长灶，

一般为 9～11 口锅，按口径从大到小排列。加工工艺流程为：清洗→榨汁→过滤沉淀→上灶烧制→去杂

→熬制→出锅→成糖。

6.1 清洗

糖蔗收获后，成捆运输到加工地点，用高压水枪以自来水清洗糖蔗根部泥沙。

6.2 榨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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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榨汁机榨取蔗汁。冲洗干净的糖蔗稍晾干后，根部应消除须根，梢部削去生长点以下约30cm

左右，放入榨汁机，榨汁机出口处用大桶接取糖蔗汁。

6.3 过滤沉淀

糖蔗汁经80目滤网过滤后，存放在约200L左右的大缸池内沉淀不超过2h，去除蔗渣、泥沙等杂质。

6.4 上灶烧制 （每口锅处加以细化）夏慧丽

糖蔗汁经沉淀去除杂质后，取大缸池内上层糖蔗汁，泵（倒）入糖灶的第1口锅里，可添加生石灰

15~20g左右，灶底起火，开始文火熬制。第1口锅温度控制约150℃左右，烧开去除杂质后将糖汁拼进第

2口锅，控制温度稍高于第1口锅，继续去除杂质后将糖汁拼进第3口锅……，如此反复直至第7→8锅（9

锅灶）或9→10锅（11锅灶）温度升至约350℃开始熬制，使糖汁烧开沸腾，使蔗汁中的水分快速蒸发，

熬制过程中注意及时清除锅壁出现焦糖积炭。

6.5 去杂

烧制过程中，当锅里的糖汁将要烧开时，先将上面的一层黑色的浮垢用“捞篱”捞掉，再将糖汁拼

进相连搭建的里面一锅；糖汁浇开初次去杂后，用“捞篱”反复捞去杂质，使其成为晶滢的桂黄色，再

将糖汁拼进相连搭建的里面一锅；如此重复，并在5→6锅（9锅灶）或7→8锅（11锅灶）之间设置一道

80-100目滤网对糖汁进行再过滤。

6.6 出锅

经过9～11口铁锅长灶，当糖蔗汁非常粘稠，水分蒸发至含量约10%左右（红外水分测定仪粗测），

迅速将锅中黏稠状的液体，用勺子舀到1.9m×0.85m的平底木糖盘里。

6.7 成糖

将木糖盘抬到阴凉通风处，用木糖锤或不锈钢锨不断搅拌冷却，使水分迅速蒸发至含量约5%左右（红

外水分测定仪粗测），冷却成固体后，用木糖锤或不锈钢锨反复挤压成粉末状。

7 包装、贮存

黄岩红糖经摊凉后，及时包装，防止二次污染，食品塑料袋应符合 GB 9687 的规定。堆放成品黄岩

红糖的仓库要求地面硬化，墙壁洁化，并具有防鼠、防蝇、防尘设备。加工后产品应密封、避光贮存，

仓库应低温干燥，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70%以下，温度不超过 35℃。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和其它易

污染物品存放一起。

8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贮存条件下，自加工之日起，黄岩红糖保质期为10个月。

9 生产记录要求

黄岩红糖生产记录包括原料糖蔗生产记录及红糖加工记录两部分，对原料糖蔗种植、黄岩红糖加工

实行全过程记录并建立档案。记录内容包括：种植品种、播种时间、田间管理、农药、化肥等投入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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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数量、方法及防治对象等。黄岩红糖加工的加工日期、批次、产量、包装材料、出库流向、入

库和出库情况等，生产记录可参照附录A。

11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质量要求

11.1 感官特性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外形色泽嫩黄而略带青色，质地松软，散似细沙，纯净无渣，甘甜味

鲜，清香可口。

11.2 内质特性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总糖分≥85%、干燥失重≤4.5%、含钙1500~2000毫克/千克、钾4000～

6000毫克/千克、镁600～1000毫克/千克。

11.3 抽样检测

应定期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采样并检测，检测结果及时出具《产品品质检测报告》。

12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商标标志使用管理

12.1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商标标志使用许可

12.1.1 基本条件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商标标志应具备：有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经营单位必

须有自已商品商标，采取证明商标与商品商标同时使用的方式；有固定经营场地；有一定的销售量，年

经营“黄岩红糖” 不低于50吨或“黄岩红糖”包装年营业额达50万元；经考核有一名以上合格的技术

人员；经营和生产“黄岩红糖”包装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同意并办理有

关手续，印刷在包装物上的字样必须符合注册商标字样要求，不得改变；经营“黄岩红糖”包装上必须

经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统一的式样并在外包装上应标明品名(黄岩红糖)、产地、装箱日 期、

原产地域产品标志、执行标准编号、小心轻放、防晒防雨警示等内容。

12.1.2 程序

12.1.2.1申请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向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填写“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申请书， 一式两份。

12.1.2.2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会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对申请单位或个人

的产品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对产品进行检测。

12.1.2.3经综合审查合格并检测后，由申请单位或个人与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签订《“黄岩

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并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

12.1.2.4获准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向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交纳相关费

用。

12.1.2.5 获准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领取由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签发的

“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黄岩红糖”证明商标防伪标识和“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许可

牌匾。

12.2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商标标志被使用许可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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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凭“使用许可证” 向注册人领贴防伪“黄岩红糖”

证明商标标识，并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牌匾。

12.2.2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允许经营合格的“黄岩红糖”产品，允许购买使用其他

被使用许可人设计印制的“黄岩红糖”包装产品并经营使用。

12.2.3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可以在“黄岩红糖”包装产品上印制“台州市黄岩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监制”字样。

12.2.4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生产经营者有权在其产品上或包装上使用该商标，有权使用“黄岩

红糖”证明商标并进行商品广告宣传，其经营的“黄岩红糖”产品，享有特定质量的名、优、特产品的

声誉。

12.2.5 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单位或个人，优先参加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或协

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会、信息与技术交流活动等；有享受信息服务的权利；有对证明商标和使用费

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建议的权利。

12.2.6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优先向“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者提供有关产品设计、技术工

艺、项目设备等信息和咨询。

12.2.7未获准或被取消“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可在接到批复15天内向当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诉，注册人应当服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裁决意见。

12.2.8“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到期继 续使用者，有权在合同有效期届满

前三十天内向注册人提出续签合同的申请，逾期不申请者，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不得使用该商标。

12.3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黄岩红糖商标标志被使用许可者义务

12.3.1有维护“黄岩红糖”产品特有品质、质量和市场声誉的义务， 保证产品质量稳定，不低于申请

时质量的水平并接受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定期抽查。

12.3.2可以在“黄岩红糖”包装产品上印制“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监制”字样。

12.3.3在出售“黄岩红糖”产品包装上必须加印“公司注册商标、 公司名称、地址、电话”等字样的

标志。标志由商标使用者自行印制并报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备案。

12.3.4有按规定交纳“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使用费的义务，有支持配合质量检测、监督人员工作的义务。

12.3.5必须按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组织产品的生产和检验。

12.3.6“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使用者应在商标许可证有效期满前三十日内重新申请并签订《合同书》

和更换《许可证》。

12.3.7“黄岩红糖”证明商标的使用者不得在以下方面经营使用。

(1)不合格的“黄岩红糖”产品。

(2)使用“黄岩红糖”证明商标从事未经台州市黄岩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许可的一切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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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黄岩红糖生产加工记录表

糖

蔗

种

植

情

况

基本情况

种植户姓名 电话 糖蔗品种

基地地点 基地面积 收获时间

肥料施用情况

次 数 时 间 肥料品种 数量 施用方法 施用面积

1

2

3

4

5

农药使用情况



DB33/T XXXXX—XXXX

9

次 数 时 间 农药品种 数 量 防治方法 防治面积

1

2

3

4

5

加

工

出

入

库

情

况

加工日期 批次编号

产 量 包装材料

入库时间 出库时间

出库流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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